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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本决議案第(a)段將予發行及配發之紅股，在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之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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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任何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或多名受委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
公司股東。

2. 如屬股份聯名持有人，則任何一名該等聯名持有人可親身或委派代表在任何大會上就所持之股份投票，猶如其
為唯一有權投票之人士，惟倘超過一名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大會，則排名較先之持有人親身或委派
代表投票後，其他聯名持有人概不得投票。就此而言，排名先後按股東名冊內有關聯名持有人之排名次序而定。

3. 委任代表文件及（倘董事會要求）經簽署之委託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該等委託書或授權文件的核證副本，
須於文件所指定人士欲投票之大會或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前 48小時，或倘投票表決於大會或續會舉行日期後進
行，則最遲須於指定進行投票表決之時間前 24小時交回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否則，代表委任文件將視為無效。

4. 就本通告所載的第 3項決議案而言，李會忠先生、孫金禮先生及王京先生的履歷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
月二十七日所刊發的通函（「通函」）內，通函亦載有大會詳情。

5.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9(4)條，股東大會上任何股東所作的表決必須以投票方式進行。因此，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
呈的全部決議案須以投票方式表決。

6. 通函及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已連同本公司的二零一一年年報一併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7.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括首尾兩日）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確認股東出
席大會的資格，所有股份轉讓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遞交至本
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將有權獲發末期股息及參與發行紅股。

8. 截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有關第 6項普通決議案的說明函件將連同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劉紅維先生（主席）、孫金禮先生及謝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李會忠先生及曹志榮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先生、易永發先生及程金樹先生。


